
关于《鞍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草案）》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网约车作为“互联网+”的交通运输新业态，促进了出

租汽车多元化服务融合发展。近年来，随着网约车行业的不

断发展变化，交通运输部相关法规先后进行了两次修正，为

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

融合发展，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保障运营

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工

作，我市予以起草《鞍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实施细则》。

二、评估论证：

1、必要性、可行性及合理性；

（1）必要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网约车）作为一种新兴的出行方式，已经逐

渐成为公众出行的重要选择。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规

范，网约车市场存在准入规则不够细化、监督管理措施不够

具体等问题。因此出台《鞍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实施细则（草案）》对于规范网约车市场，保障乘客的

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可行性及合理性。

一是从合理性角度看，该《细则（草案）》对网约车经

营服务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和规范，为网约车行业提供了清晰

的发展框架。同时明确提出对网约车行业经营者应遵守的行

业规则，明确了各级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体现了政府

对网约车行业的监管和引导，有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和秩

序。

二是从必要性角度看，随着网约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对

其进行规范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该《细则（草案）》对网

约车准入标准、行驶里程和使用年限做出了明确规定，确保

了网约车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三是从政策背景和社会需求来看，该《细则（草案）》

的出台也符合当前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有助于提升出租汽车行业的服务质量，保障乘客

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鞍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

施细则（草案）》的出台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它将对网约车

行业进行规范和引导，促进出租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2、预期效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细则的制定旨在规范网约车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

量，保障乘客、驾驶员和网约车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网

约车行业健康发展。通过明确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定义、网约



车平台公司的责任和义务、车辆和驾驶员的准入条件、经营

服务规范等内容，为网约车市场的有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本《细则（草案）》的实施将对鞍山市网约车市场产生

积极影响。它将有助于提升网约车行业的整体服务质量，保

障乘客的出行安全和舒适体验。通过规范网约车经营行为，

可以有效遏制市场乱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细则

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网约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交通

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贡献力量。

3、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是否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等。

首先，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该《细则（草

案）》的起草是严格遵循国家关于网约车经营服务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导向。这包括但不限于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者、车辆、驾驶员的资质管理、服务质量管理、运价管理

等方面的规定。只有确保这些规定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保

持一致，才能确保实施细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其次，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该《细则（草

案）》的起草应体现公平、公正、诚信等核心价值观。例如，

在企业准入、车辆准入以及驾驶员的选拔和管理上，确保公

平公正，避免出现歧视或不公平待遇的情况；在服务质量上，

应倡导诚信经营，提升网约车服务的整体水平和公众形象。

最后，从公平竞争审查要求的角度来看，该《细则（草



案）》的起草充分考虑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在运价管理、

市场准入等方面，应避免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或壁垒，保障各

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参与竞争。同时，也应加强对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维护市场的公平和秩序。

综上所述，《鞍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

施细则（草案）》的起草应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等多方面的要

求。

三、法律依据

1.《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

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关于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22 年第 42 号）

2.《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令 2021 年第 15 号）

3.《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办法>的通知》（交运规〔2022〕2 号）

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

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

网信办秘书局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

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22〕6 号）



5.《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

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671 号）

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JT/T1068-2016）

7.《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

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秘书局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

作的通知》（交办运〔2023〕23 号）

8.《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16 年 11 月 11

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通过）

四、主要内容

该《细则（草案）》共分为总则、网约平台及车辆经营

资质管理、网约出租车经营服务规范、部门职责、附则五个

部分二十九条。

1. 明确了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定义和范围，包括以互联

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

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

2. 规定了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建立健

全管理制度、保障乘客和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接受相关部门

的监管等。

3. 设定了车辆和驾驶员的准入条件，包括车辆的安全



性能、环保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以及驾驶员的资格条件、培

训要求等。

4. 规范了经营服务行为，包括明码标价、提供发票、

保障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要求。

五、预期影响

《鞍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草

案）》是为了规范网约车市场、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各方权

益、促进健康发展而制定的。它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鞍山市

网约车行业的规范化、法治化进程，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

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在未来实施《鞍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

施细则（草案）》的过程中，一是有利于行业管理部门将对

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管，定期对平台公司的

运营情况进行评估，对存在问题的平台公司及时提出整改要

求，确保其规范运营。二是有利于行业管理部门将加强对车

辆和驾驶员的审核和管理。车辆需符合规定的安全性能和环

保性能要求，驾驶员需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和经过必要的培

训。三是有利于行业管理部门将加强对经营服务行为的监

管，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考核机制，对网约车服务质量进行定

期评估，对存在问题的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处罚或限制其运营

资格。同时，我们将鼓励乘客积极参与评价和监督，对乘客

的投诉和举报及时处理，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四是有利于



行业管理部门注重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信息共

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共同打击非法营运、不规范营运等违法

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共安全。


